
        特約商店申請書(美安 mPOS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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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店申請 mPOS專案之美安夥伴店相關權益、美安公司給予之回饋等事項，悉依美安公司之規定辦理。 

另根據美安公司規定，已合作之美安實體夥伴商店之刷卡機轉換, 將不給予任何回饋。 

 

特 

約 

商 

店 

基 

本 

資 

料 

登 記 名 稱  統 一 編 號  

英 文 名 稱  設 立 日 期  

營 業 名 稱 
同登記名稱 

登記資本額  

登 記 地 址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弄      樓                     
          市         市區         里          街       巷       號      之                                 

營 業 地 址 
同登記地址  另列如下 

帳 單 地 址 
同登記地址  同營業地址   另列如下 

帳 務 信 箱 

e - m a i l  

簽 單 名 稱 
同登記名稱 同營業名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傳真  

登記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戶 籍 地 址  

實際經營者  電話  

撥 款 帳 號 
銀行名稱：                銀行             分行(銀行代號：        分行代號：          ) 

戶名：                                        帳號：                             號帳
戶 

業務聯絡人 

姓名 /電話 

 
※簽名： 

電話： 
經 貴行向本人告知永豐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
容，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行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申請人及負責人確認以上記載均屬真實，並授權 貴行向往來機
構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查詢及核對；
另同意 貴行得依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 26 條之規定定期
每半年查詢申請人及負責人聯徵中心資料，且得於收單資料範圍
內蒐集處理、利用及為國際傳輸上開基本資料及聯徵中心資料。 

此致   永豐商業銀行 

 
※申請人請加蓋商店及負責人留存印鑑 

經 貴行向申請人及負責人告知永豐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
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申請人及負責人已清楚瞭解 貴行蒐集、
處理或利用負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銀  行  填  寫  欄 

檢  

附  

文  

件 

刷卡機 
特約商店約定書（一式二份） 
核准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負責人身份證/護照/居留証影本 
最近一期繳稅單或財務報表（401報表） 
存摺封面影本 
店面照片（實體收單） 

 

安裝錄影設備： 

是  否 

保證金： 無 

有( 現金：________________元整 

支票) 

販售商品類型： 

銷售預付型商品：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廣單位/經辦: 

經辦聯絡電話 

特店代號：              推薦超連鎖®店主 9 碼 ID： 


